关于印发《黄山区低收入人口“一次申请、分类审核认定”实施方案》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省民政厅等单位印发《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皖民社救字〔2024〕10号）、省民政厅《低收入人口“一次申请、分类审核认定”实施方案》（皖民社救字〔2024〕28号）精神，进一步推进社会救助工作提质增效，实现全区低收入人口申请认定“一件事”办理，现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思路，以统筹救助资源、增强兜底功能、提升服务能力为重点，着力实现社会救助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贴心服务，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坚持便民惠民。乡镇人民政府落实属地责任，扎实推进便民惠民举措，优化服务程序，提升工作时效。
坚持科学合理。立足我区工作实际，保持现行低收入人口等社会救助政策基本稳定，防止工作大起大落。
坚持操作简便。强化问题导向，聚焦社会救助申请受理和审核确认过程中存在的明显短板和突出问题，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着力优化程序、精简材料、缩减时限，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坚持提质增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维护困难群众基本权益作为社会救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注重统筹兼顾，加强政策衔接，形成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合力。
（三）总体目标
按照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总体思路，通过统筹救助资源、优化业务流程、强化技术支撑等措施，实现低收入人口“一次申请受理、一次承诺授权、一次审核认定、分类实施救助”，即申请对象提出一次申请，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机关根据其家庭收支情况、财产状况、困难程度等，分别确认为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避免困难群众“反复申请、反复确认”现象发生，最大限度做到便民利民。
二、工作举措
1.优化申请受理。困难群众申请救助时，工作人员需指导其填写整合后的低收入人口申请认定等相关表格，一次性完成申请人资料受理、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庭基本信息采集（身份证、户口本等）、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授权及承诺等相关材料等事项。按照省市区关于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低收入人口认定等相关政策要求，对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申请及时予以受理，对材料不齐备的一次性书面告知其需要补充的材料。
2.强化预警监测。区民政部门通过社会救助大数据信息系统与农业农村、医保、残联等部门分层分类开展低收入人口信息查询、需求推送、数据交叉比对等业务，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交换。各乡镇要对预警信息加强线下核查，动态掌握低收入人口就业状况、家庭支出、困难情形等变化情况，5个工作日内处置社会救助大数据信息系统“预警监测”模块中的预警信息，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
3.实施综合评审。针对困难群众提出的申请，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进行综合研判，乡镇应当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主动按照“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临时救助”的认定顺序逐类进行审核确认，原则上应当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
4.落实分类救助。审核确认机关组织召开社会救助联审联批会议，全面审核相关材料，并提出审核确认意见。审核确认工作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25个工作日。对于确认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从确认之日下月起发放保障金。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录入社会救助大数据信息系统，扎实做好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服务类社会救助和其他救助帮扶。
三、保障措施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实施低收入人口“一次申请、分类审核认定”工作，是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加强衔接配合，确保新工作机制顺利推进。
二是强化业务培训。要持续开展基层社会救助经办人员业务培训，确保其熟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和其他低收入人口的相关政策，熟练掌握“一次申请、分类审核认定”的办理流程和工作规范，提高服务效率，确保服务质量。对审核不符合民政社会救助条件的，应及时依据困难类型和救助需求线下分类推送至相应社会救助管理部门。
三是注重政策宣传。要深入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讲进村（社区）”活动，加强政策宣传，充分发挥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提高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度。各乡镇要丰富咨询途径，及时关注、回应、解答困难群体关切的热点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典型，通过典型示范引领，推动“一次申请、分类审核认定”优化升级，不断提高服务认可度和满意度。
四、工作要求
一是整合“一套表”申报。区民政部门根据省级档案模板，结合我区实际，优化整合社会救助档案资料模板，形成黄山区低收入人口档案资料，各乡镇要根据实际情况抓好落实。
二是实现“整件事”办理。2024年11月前各乡镇要全面实现低收入人口“一次申请受理、一次承诺授权、一次审核认定、分类实施救助”，区民政部门将结合日常工作进行督查暗访，并将落实情况纳入社会救助工作考核。
三是注重提炼经验做法。各乡镇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优化调整，同时提炼出好的经验做法或提出意见建议报区民政部门，进一步完善“一次申请、分类审核认定”工作。
